
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

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湖北宜昌

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,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,

对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通过发行

股份购买宜昌道行文旅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道行文旅”）及裴

道兵持有的湖北三峡九凤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00%股权并募集配套

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相关文件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，基于我们的独

立判断，现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.本次董事会会议涉及的相关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，

已经过我们的事前认可。 

2.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

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

程序。 

3.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本次交易标的股

权进行资产评估工作。除为本次交易提供资产评估服务业务关系外，

该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、标的公司、交易对方及其实际

控制人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亦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本次服务的现实及

预期的利益或冲突，具有独立性。 

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系以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结

果为定价基础，由交易各方在公平、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，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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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价原则公平、合理，不会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。 

4.本次交易中，公司发行股份价格的确定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5.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6.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道行文旅以及发行股份募

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宜昌交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存在

关联关系，除此之外，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关联关系。 

7.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行

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规定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

正的准则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对全体股东公平、合理。 

8.《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

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该

预案已经详细披露本次交易需要履行的法律程序，并充分披露了相

关风险。 

9.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我们同意董事会将本

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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